參與者相關活動同意及授權書—兒少版[image: ]

2026身心障礙兒少意見交流大會
參與者相關活動同意及授權書

壹、【參與者影像拍攝著作權及肖像使用授權書】

[bookmark: _Hlk222930417][bookmark: _Hlk222930705][bookmark: _Hlk222930431]立授權書人 (家長本人)                           同意參加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下稱障盟)舉辦的2026身心障礙兒少意見交流大會，同意障盟在活動執行過程中，進行拍攝、錄音、錄影等紀錄，彙整參加活動之相關成果與修飾立授權書人肖像、姓名、聲音，製作書面或電子文宣等著作形式；並同意無償提供障盟將上述紀錄衍生之著作公開展示，從事數位化、重製、編輯、公開傳輸進行非營利性等宣傳，公布於網路，作為推動身心障礙兒少參與及提升社會意識等相關公益事務之媒體文宣等用途使用。


此致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

立書同意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貳、【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
[bookmark: _Hlk222930916]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執行身心障礙兒少家庭培力計畫，辦理相關培力課程、會議及相關活動(含2026身心障礙兒少意見交流大會)，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第15條蒐集、處理及利用您個人資料：
1、 個人資料蒐集目的：為聯繫參與上述課程、活動或會議及衍生相關行政事宜。
2、 個人資料蒐集類別：識別類(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電話號碼、地址、電子郵遞地址、金融機構帳戶之號碼與姓名)、特徵類(年齡、性別、出生年月日、國籍、個人照片)、社會情況類(職業)、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專業類(例如：學校紀錄)、健康與其他類(身心障礙)等。
3、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為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期間：課程、團體、宣傳、會議及相關活動辦理期間。
(2) 地區與對象：以障盟為主要使用對象，使用地點依活動辦理地點。
(3) 方式：電子文件、紙本，或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檢索、整理個人資料之集合。
4、 依據個資法第3條規定，您得行使下列權利：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請求刪除。
5、 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惟須知您提供之個人資料倘有缺漏，導致障盟無法提供課程、活動、會議或公共事務參與資訊及行政協助，障盟得停止提供一切活動資訊及行政協助，對您權益恐有不利影響，尚祈見諒。

□我已閱讀並接受上述聲明內容


立同意書人(簽章)：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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